	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尽职调查信息表

	客户名称
	

	一、前十大股东信息表

	股东姓名/名称
	股东性质
	持股数量/出资金额
	持股/出资比例（%）

	
	□ 自然人 □ 国有法人 □ 境内非国有法人 □ 境外法人 □ 其他 	
	
	

	
	□ 自然人 □ 国有法人 □ 境内非国有法人 □ 境外法人 □ 其他 	
	
	

	
	□ 自然人 □ 国有法人 □ 境内非国有法人 □ 境外法人 □ 其他 	
	
	

	
	□ 自然人 □ 国有法人 □ 境内非国有法人 □ 境外法人 □ 其他 	
	
	

	
	□ 自然人 □ 国有法人 □ 境内非国有法人 □ 境外法人 □ 其他 	
	
	

	
	□ 自然人 □ 国有法人 □ 境内非国有法人 □ 境外法人 □ 其他 	
	
	

	
	□ 自然人 □ 国有法人 □ 境内非国有法人 □ 境外法人 □ 其他 	
	
	

	
	□ 自然人 □ 国有法人 □ 境内非国有法人 □ 境外法人 □ 其他 	
	
	

	
	□ 自然人 □ 国有法人 □ 境内非国有法人 □ 境外法人 □ 其他 	
	
	

	
	□ 自然人 □ 国有法人 □ 境内非国有法人 □ 境外法人 □ 其他 	
	
	

	填写说明：
1. 请提供贵机构（金融产品账户请提供管理人机构）前十大股东名单，包括股东姓名/名称、股东性质、持股数量和占股比例，其中股东性质包括：自然人、境内国有法人、境内非国有法人、境外法人等。如勾选“其他”，请详细说明具体股东性质。
2. 持股比例/出资比例请保留两位小数。如提供全部股东持股/持股比例，需确保比例加总为100%。
3. 出资金额默认单位为人民币，若为其他币种请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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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二、重要人士信息表

	姓名
	职务

	
	□ 董事长   □ 董事 □监事 □ 总经理 □ 财务负责人 □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□ 其他 	

	
	□ 董事长  □ 董事 □监事 □ 总经理 □ 财务负责人 □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□ 其他_______

	
	□ 董事长  □ 董事 □监事 □ 总经理 □ 财务负责人 □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□ 其他_______

	
	□ 董事长  □ 董事 □监事 □ 总经理 □ 财务负责人 □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□ 其他_______

	
	□ 董事长   □ 董事 □监事 □ 总经理 □ 财务负责人 □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□ 其他 	

	
	□ 董事长   □ 董事 □监事 □ 总经理 □ 财务负责人 □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□ 其他 	

	
	□ 董事长   □ 董事 □监事 □ 总经理 □ 财务负责人 □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□ 其他 	

	
	□ 董事长  □ 董事  □监事 □ 总经理 □ 财务负责人 □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□ 其他 	

	
	□ 董事长  □ 董事  □监事 □ 总经理 □ 财务负责人 □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□ 其他 	

	填写说明：
1. 请提供贵公司董事、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和职务（可增加行填写），高级管理人员指经理、财务负责人、
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（如有）等人士。
2. 所有勾选“其他”栏位的情况，请务必在后面横线处注明身份。

	三、受益所有人信息表

	姓名
	证件类别
	证件号码
	国家及地区
	[bookmark: _GoBack]证件开始日期
	证件到期日
	联系地址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填填写说明：
1. 请提供受益所有人的姓名、证件类别、证件号码、证件有效期及联系地址（可增加行填写）。
2. 受益所有人指对贵机构最终掌握控制权或者获得受益权的自然人。
3. 受益所有人识别标准请见后附说明。
4. 如果非自然人客户属于以下类别，可不识别此类主体的受益所有人：
（1） 各级党的机关、国家权力机关、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、军事机关、人民政协机关和人民解放军、武警部队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；
（2） 政府间国际组织、外国政府驻华使领馆及办事处等机构及组织。

	我司已知晓相关受益所有人的识别标准，本机构承诺除上述受益所有人外，本机构（或产品）不存在符合条件的其他自然人。如本机构所填写内容发生变更时，将及时以书面方式通知贵公司并重新完成受益所有人识别工作。

经办人签字：
机构盖章：
日   期：



	受益所有人识别标准：

	客户主体类别
	受益所有人识别标准（请根据实际情况依次认定）

	· 公司（含金融机构以及私募基金管理公司）
	· 直接或间接拥有超过 25%（含）公司股权或是表决权的自然人
· 通过人事、财务等其他方式进行控制的自然人
·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
· 其他对公司形成有效控制或实际影响的自然人

	· 合伙企业
	· 拥有超过25%（含）合伙权益的自然人
· 通过人事、财务等其他方式进行控制的自然人
·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
· 执行事务合伙人、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其他对合伙企业实施有效控制的自然人

	· 信托产品
	· 信托的委托人、受托人及受益人
· 其他对信托实施最终有效控制、最终享有信托权益的自然人

	· 公募基金、私募基金、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、银行理财、员工持股计划等金融产品
	· 拥有超过 25%（含）权益份额的自然人（产品委托人）
· 基金经理或其他对该产品进行控制的自然人

	· 经营农林渔牧产业的非公司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
	· 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

	· 受政府控制的企事业单位
	· 单位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

	· 集体所有制企业
	· 企业厂长（经理）、主要负责人

	· 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、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其他类型的机构或组织
	· 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、主要管理人或主要发起人

	· 注册地为特殊风险国家（地区）或其他规定情形的。
注：若客户属于此类别，无需再勾选其他客户主体类别
	若客户主体类别为公司（或合伙企业）
· 直接或间接拥有超过 10%（含）公司股权或是表决权（合伙权益）的自然人
· 通过人事、财务等其他方式进行控制的自然人
·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
· 其他对公司形成有效控制或实际影响的自然人
若客户主体类别为金融产品（包含公募基金、私募基金、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、银行理财、员工持股计划等）
· 拥有超过 10%（含）权益份额的自然人（产品委托人）
· 基金经理或其他对该产品进行控制的自然人
若客户主体类别为信托产品
· 信托的委托人、受托人及受益人
· 其他对信托实施最终有效控制，最终享有信托权益的自然人
若客户主体类别为其他类别，
请说明企业类别为_: ________________
· 对公司形成有效控制或者实际影响的自然人（例如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企业厂长等

	说明：
1. “客户主体类别”指与公司建立业务关系的（开立账户等）客户的类别；
2. “受益所有人识别标准”指该客户识别其受益所有人的具体标准；
3. “特殊风险国家（地区）” 清单参见公司定期更新并发布的《特殊风险国家（地区）清单》。



